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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非流通股东的书面委托，编制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

要。本说明书摘要摘自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阅

读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由公司A股市场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协商，

解决相互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

次股权分置改革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

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

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特别提示 

1、本公司非流通股份中存在国有法人股，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对该

部分股份的处分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同意。 

2、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上海邦联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所持公司股份中 320 万股

被质押，但其剩余股份已可保证对价的支付。 

3、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市解放路支行所持本公司 638,726

股份已于 2000年 6月全部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但相关过

户手续尚未办理。 

为使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得以顺利进行，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扬中市新久丰物资

有限公司承诺：其同意代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执行对价安排；中国

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在办理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时，须先以

股票或同等金额现金方式偿还扬中市新久丰物资有限公司代付的对价股份并征

得其同意，由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4、在 2005年 10月 31日至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含当日）期间的公司

股票和公司可转债的交易日，水运转债持有人可按转股的程序申请转股，未转股

的水运转债将不能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价股份。 

5、本公司流通股股东除遵守公司章程规定义务外，还需特别注意，若股东

不能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进行表决，则有效的相关股东会议决议对全体股东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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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因某位股东不参会、放弃投票或投反对票而对其免除。 

6、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下列风险 

（1）本公司非流通股份中存在国有法人股，国有股份的处置需在本次相关

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开始前得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存在不能及时得到

批准的可能。 

（2）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表决通过不仅需要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

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还需要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流

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存在无法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

的可能。 

（3）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过程中，如果其股份被司法

冻结，将可能出现不能按约定履行其执行对价股份的情况，使流通股股东获得对

价股份存在相应风险。 

（4）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水运转债募集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当未转换的水运转债数量少于 3,000

万元时，将停止水运转债的交易。截至 2005年 10月 28日，公司仅有 9,729.8万

元水运转债在市场流通，南京水运股票收盘价为 4.58元/股，目前转股价为 5.56

元/股，公司董事会提请水运转债的持有人注意上述事项所产生的影响。 

（5）由于股权分置改革十分敏感，市场各方的观点、判断和对未来的预期

差异很大，因此股票价格可能会发生剧烈波动，使部分投资者蒙受损失。另外，

若方案实施后的股票价格大幅下跌，可能导致股东持有股份的市值低于实施股权

分置改革前持有股份的市值。 

重要内容提示 

一、改革方案要点： 

本说明书所载方案的核心是本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向流通股股东支付

公司股票的形式作为对价安排，从而获得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流通的权利，以

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对价安排为以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收市后总股本为基数，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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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股流通股可以获得非流通股东付出的 3股对价股份。 

二、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1、法定承诺事项： 

本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须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

法》及其他相关规定。 

2、持股5%以上的股东南京长江油运公司特别承诺： 

（1）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36个月内不上市交

易或转让； 

（2）上述 36个月届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的数量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12个月内不超过 5%，24个月内不超过 10%。 

3、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扬中市新久丰物资有限公司特别承诺： 

鉴于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市解放路支行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之间股份转让的过户手续尚未办理，为了使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得以顺利进行，公

司非流通股股东扬中市新久丰物资有限公司承诺：其同意代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

司杭州办事处执行对价安排；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在办理其持有的

非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时，须先以股票或同等金额现金方式偿还扬中市新久丰物

资有限公司代付的对价股份并征得其同意，由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

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三、本次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日程安排： 

1、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05年 11月 28日 

2、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召开日：2005年 12月 9日 

3、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时间：2005 年 12 月 7 日至 2005 年 12 月 9

日 

四、本次改革相关证券停复牌安排 

1、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公司相关证券自 10 月 31 日起停牌，最晚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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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复牌，此段时期为股东沟通时期； 

2、本公司董事会将在 11月 9日（含）之前公告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

沟通协商的情况、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并申请公司相关证券于公告后下一交易

日复牌； 

3、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起至改革

规定程序结束之日公司相关证券停牌。 

五、查询和沟通渠道 

热线电话：025—83283904、83283911 

传    真：025—83283939 

电子信箱：sygs@ nwti.com.cn 

公司网站：http://www.nwti.com.cn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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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说明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公司、公司、南京水运 指 南京水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指 南京水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油运公司、控股股东 指 南京长江油运公司 

长航集团、实际控制人 指 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总公司 

非流通股股东 指 本方案实施前，所持本公司的股份尚未在交易所公开

交易的股东，目前共有47家 

流通股股东 指 持有本公司流通股的股东 

工行杭解支行 指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市解放路支行 

新久丰公司 指 扬中市新久丰物资有限公司 

华融公司 指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股权分置改革 指 通过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协商

机制，消除A股市场股份转让制度性差异的过程 

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

日 

指 2005年11月28日，在该日收盘后登记在册的股东有权

参加南京水运相关股东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 指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按与交易所、

上海登记公司商定的时间安排在实施公告中确定 

对价股份 指 非流通股股东以向流通股股东支付股份的方式取得所

持股份的流通权，该部分股份称为对价股份 

水运转债、可转债 指 公司于2002年8月13日发行的总面值为3.2亿元的5年

期可转换公司债券 

相关证券 指 公司A股股票和水运转债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保荐机构 指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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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2004]3号），中国证监会、国资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商务部联合发布的

《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国资委《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中国有股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发产权[2005]246 号），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证监发[2005]86号）等文件的精神，在

坚持尊重市场规律，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和发展，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公众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的原则下，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支持南京水运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并

形成以下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一）改革方案概述 

1、对价方案内容 

南京水运全体非流通股东选择以支付公司股票的方式作为对流通股股东的

对价安排。在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流通股可以获

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3股对价股份。在不考虑剩余可转债转股的情况下，方案

实施后公司的总股本不变，公司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

全部保持不变。 

2、对价安排的执行方式 

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份，由上海登记公司根据方案实施股权

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记入账户。每位流通股股东按

所获对价股票比例计算后不足一股的余股，按照上海登记公司对零碎股的有关处

理规定进行处理。 

3、执行对价安排情况表（单位：股） 

截至2005年10月28日，南京水运尚有9,729.8万元可转债尚未转股，因此，按

照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10股流通股可以获得非流通股

股东支付的3股对价股份计算，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股份总量将

取决于公司剩余可转债在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之前的转股情况；同时，本方案实

施后，公司总股本和流通股份数量也将取决于剩余可转债在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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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转股情况。 

按截至2005年10月28日股本计算，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共需执行54,994,376股

对价股份；假定在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之前，南京水运已发行可转债全部转股，

则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共需执行60,244,268股对价股份。因此，在转债转股前后，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所需支付的对价股份区间为54,994,376股至60,244,268股。 

（1）按截至2005年10月28日股本计算的执行对价安排情况如下： 

执行对价安排前 执行对价安排后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本次执行

数量(股)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南京长江油运公司 197,772,774 38.35 32,722,475 165,050,299 32.01  

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 11,497,058 2.23 1,902,245 9,594,813 1.86  

中国石化集团长岭炼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0,219,607 1.98 1,690,884 8,528,723 1.65  

中国石化集团九江石油化工总厂 10,219,607 1.98 1,690,884 8,528,723 1.65  

中国石化集团安庆石油化工总厂 10,219,607 1.98 1,690,884 8,528,723 1.65  

中国石化集团武汉石油化工厂 8,303,431 1.61 1,373,843 6,929,588 1.34  

中国石化集团荆门石油化工总厂 6,387,254 1.24 1,056,802 5,330,452 1.03  

中国石化集团金陵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6,387,254 1.24 1,056,802 5,330,452 1.03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中南分公司 6,387,254 1.24 1,056,802 5,330,452 1.03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华东分公司 6,387,254 1.24 1,056,802 5,330,452 1.03  

中国石化集团管道储运公司 6,387,254 1.24 1,056,802 5,330,452 1.03  

中国石化集团江苏石油有限责任公司 6,387,254 1.24 1,056,802 5,330,452 1.03  

上海邦联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3,987,254 0.77 659,711 3,327,543 0.65  

南京港务管理局 3,832,353 0.74 634,082 3,198,271 0.62  

新华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832,353 0.74 634,082 3,198,271 0.62  

中国长江航运集团南京金陵船厂 3,832,353 0.74 634,082 3,198,271 0.62  

中国石化集团湖北石油总公司 2,554,902 0.50 422,721 2,132,181 0.41  

上海邦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400,000 0.47 397,092 2,002,908 0.39  

南京长江油运船务公司 1,371,982 0.27 227,001 1,144,981 0.22  

中国石化集团上海石油有限责任公司 1,277,451 0.25 211,361 1,066,090 0.21  

中国石化武汉石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77,451 0.25 211,361 1,066,090 0.21  

南京市石油总公司 1,277,451 0.25 211,361 1,066,090 0.21  

广州石油企业有限公司 1,277,451 0.25 211,361 1,066,090 0.21  

吴江市煤炭石油有限公司 1,277,451 0.25 211,361 1,066,090 0.21  

浙江华晶石油有限公司 1,277,451 0.25 211,361 1,066,090 0.21  

安徽省石油总公司芜湖公司 1,277,451 0.25 211,361 1,066,090 0.21  

江苏省燃料总公司 1,277,451 0.25 211,361 1,066,090 0.21  

深圳市空港油料有限公司 1,277,451 0.25 211,361 1,066,090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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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集团深圳石油总公司 1,277,451 0.25 211,361 1,066,090 0.21  

杭州余杭石油有限公司 638,726 0.12 105,680 533,046 0.10  

浙江东海石油实业有限公司 638,726 0.12 105,680 533,046 0.10  

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 638,726 0.12 105,680 533,046 0.10  

中山市国商石油有限公司 638,726 0.12 105,680 533,046 0.10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解放路支行* 638,726 0.12 0 638,726 0.12 

扬中市新久丰物资有限公司* 638,726 0.12 211,360 427,366 0.08 

深圳市恒荣贸易有限公司 638,726 0.12 105,680 533,046 0.10  

吴江市石油化工公司 638,726 0.12 105,680 533,046 0.10  

长航武汉客运有限公司 638,725 0.12 105,680 533,045 0.10  

江阴市石化产品有限公司 638,725 0.12 105,680 533,045 0.10  

苏州燃料有限公司 638,725 0.12 105,680 533,045 0.10  

深圳市百捷发展有限公司 638,725 0.12 105,680 533,045 0.10  

中国石化集团江苏石油有限责任公司苏州分公司 638,725 0.12 105,680 533,045 0.10  

浙江省石油总公司台州分公司 638,725 0.12 105,680 533,045 0.10  

中国石化集团江苏石油有限责任公司江阴分公司 638,725 0.12 105,680 533,045 0.10  

安徽省石油总公司安庆公司 638,725 0.12 105,680 533,045 0.10  

安徽省石油总公司池州公司 638,725 0.12 105,680 533,045 0.10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383,235 0.07 63,408 319,827 0.06  

非流通股合计 332,382,883 64.45 54,994,376 277,388,507  53.79  

【注】鉴于工行杭解支行与华融公司之间股份转让的过户手续尚未办理，新久丰公司同

意代华融公司执行其相应的对价股份；华融公司在办理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时，

须先以股票或同等金额现金方式偿还新久丰公司代付的对价股份并征得其同意，由南京水运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2）假定在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之前，南京水运已发行可转债全部转股，

则执行对价安排情况如下： 

执行对价安排前 执行对价安排后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本次执行

数量(股)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南京长江油运公司 197,772,774 38.35 35,846,242 161,926,532  30.37  

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 11,497,058 2.23 2,083,837 9,413,221  1.77  

中国石化集团长岭炼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0,219,607 1.98 1,852,300 8,367,307  1.57  

中国石化集团九江石油化工总厂 10,219,607 1.98 1,852,300 8,367,307  1.57  

中国石化集团安庆石油化工总厂 10,219,607 1.98 1,852,300 8,367,307  1.57  

中国石化集团武汉石油化工厂 8,303,431 1.61 1,504,994 6,798,437  1.28  

中国石化集团荆门石油化工总厂 6,387,254 1.24 1,157,687 5,229,567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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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集团金陵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6,387,254 1.24 1,157,687 5,229,567  0.98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中南分公司 6,387,254 1.24 1,157,687 5,229,567  0.98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华东分公司 6,387,254 1.24 1,157,687 5,229,567  0.98  

中国石化集团管道储运公司 6,387,254 1.24 1,157,687 5,229,567  0.98  

中国石化集团江苏石油有限责任公司 6,387,254 1.24 1,157,687 5,229,567  0.98  

上海邦联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3,987,254 0.77 722,688 3,264,566  0.61  

南京港务管理局 3,832,353 0.74 694,612 3,137,741  0.59  

新华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832,353 0.74 694,612 3,137,741  0.59  

中国长江航运集团南京金陵船厂 3,832,353 0.74 694,612 3,137,741  0.59  

中国石化集团湖北石油总公司 2,554,902 0.50 463,075 2,091,827  0.39  

上海邦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400,000 0.47 434,999 1,965,001  0.37  

南京长江油运船务公司 1,371,982 0.27 248,671 1,123,311  0.21  

中国石化集团上海石油有限责任公司 1,277,451 0.25 231,537 1,045,914  0.20  

中国石化武汉石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77,451 0.25 231,537 1,045,914  0.20  

南京市石油总公司 1,277,451 0.25 231,537 1,045,914  0.20  

广州石油企业有限公司 1,277,451 0.25 231,537 1,045,914  0.20  

吴江市煤炭石油有限公司 1,277,451 0.25 231,537 1,045,914  0.20  

浙江华晶石油有限公司 1,277,451 0.25 231,537 1,045,914  0.20  

安徽省石油总公司芜湖公司 1,277,451 0.25 231,537 1,045,914  0.20  

江苏省燃料总公司 1,277,451 0.25 231,537 1,045,914  0.20  

深圳市空港油料有限公司 1,277,451 0.25 231,537 1,045,914  0.20  

中国石化集团深圳石油总公司 1,277,451 0.25 231,537 1,045,914  0.20  

杭州余杭石油有限公司 638,726 0.12 115,769 522,957  0.10  

浙江东海石油实业有限公司 638,726 0.12 115,769 522,957  0.10  

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 638,726 0.12 115,769 522,957  0.10  

中山市国商石油有限公司 638,726 0.12 115,769 522,957  0.10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解放路支行* 638,726 0.12 0 638,726 0.12  

扬中市新久丰物资有限公司* 638,726 0.12 231,538 407,188  0.08  

深圳市恒荣贸易有限公司 638,726 0.12 115,769 522,957  0.10  

吴江市石油化工公司 638,726 0.12 115,769 522,957  0.10  

长航武汉客运有限公司 638,725 0.12 115,769 522,956  0.10  

江阴市石化产品有限公司 638,725 0.12 115,769 522,956  0.10  

苏州燃料有限公司 638,725 0.12 115,769 522,956  0.10  

深圳市百捷发展有限公司 638,725 0.12 115,769 522,956  0.10  

中国石化集团江苏石油有限责任公司苏州分公司 638,725 0.12 115,769 522,956  0.10  

浙江省石油总公司台州分公司 638,725 0.12 115,769 522,956  0.10  

中国石化集团江苏石油有限责任公司江阴分公司 638,725 0.12 115,769 522,956  0.10  

安徽省石油总公司安庆公司 638,725 0.12 115,769 522,956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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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石油总公司池州公司 638,725 0.12 115,769 522,956  0.10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383,235 0.07 69,461 313,774  0.06  

非流通股合计 332,382,883 64.45 60,244,268 272,138,615  51.04  

4、改革方案实施后的股本结构和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1）按照截至 2005年 10月 28日的股本结构，在不考虑剩余可转债转股的

前提下，本方案实施后，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变动前（股） 变动数（股） 变动后（股）

发起人股份 262,284,042 -262,284,042 --- 

募集法人股份 70,098,841 -70,098,841 --- 非流通股 

非流通股合计 332,382,883 -332,382,883 --- 

发起人股份 --- 218,887,864 218,887,864 

募集法人股份 --- 58,500,643 58,500,643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 --- 277,388,507 277,388,507 

A股 183,314,585 54,994,376 238,308,961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83,314,585 54,994,376 238,308,961 

股份总额 515,697,468 --- 515,697,468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如下： 

股东名称 
所持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 

可上市流通

时间 
承诺的销售条件 

25,784,873 G+36个月后 

25,784,873 G+48个月后 
南京长江 

油运公司 
113,480,553 G+60个月后 

(1)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36 个月内不上市交
易或转让；(2)上述 36 个月届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的
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12个月内不超过 5%，24个月内不超过 10%。

工行杭解支行 638,726 G+12个月后 

新久丰公司 427,366 G+12个月后 

鉴于工行杭解支行与华融公司之间股份转让的过户手续尚未办理，新久丰

公司同意代华融公司执行其相应的对价股份；华融公司在办理其持有的非

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时，须先以股票或同等金额现金方式偿还新久丰公司

代付的对价股份并征得其同意，由南京水运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

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注】G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的首个交易日。 

（2）按截至 2005年 10月 28日股本结构，在考虑剩余可转债 9,729.8万元

按转股价 5.56元全部转股的前提下，本方案实施后，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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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类别 变动前（股） 变动数（股） 变动后（股） 

发起人股份 262,284,042 -262,284,042 --- 

募集法人股份 70,098,841 -70,098,841 --- 非流通股 

非流通股合计 332,382,883 -332,382,883 --- 

发起人股份 --- 214,745,158 214,745,158 

募集法人股份 --- 57,393,457 57,393,457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 --- 272,138,615 272,138,615 

A股 200,814,225 60,244,268 261,058,493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200,814,225 60,244,268 261,058,493 

股份总额 533,197,108 --- 533,197,108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如下： 

股东名称 
所持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股）

可上市流通

时间 
承诺的销售条件 

26,659,855 G+36个月后 

26,659,855 G+48个月后 
南京长江 

油运公司 
108,606,822 G+60个月后 

(1)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36 个月内不上市交
易或转让；(2)上述 36 个月届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的
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12个月内不超过 5%，24个月内不超过 10%。

工行杭解支行 638,726 G+12个月后 

新久丰公司 407,188 G+12个月后 

鉴于工行杭解支行与华融公司之间股份转让的过户手续尚未办理，新久丰

公司同意代华融公司执行其相应的对价股份；华融公司在办理其持有的非

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时，须先以股票或同等金额现金方式偿还新久丰公司

代付的对价股份并征得其同意，由南京水运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

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5、除工行杭解支行及华融公司之间因股份转让的过户手续尚未办理，未签

署协议外，公司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已签署相关协议，同意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二）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1、对价安排公允性分析 

（1）对价方案实施的理论依据 

在股权分置市场中，存在着流通股股东对于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不流通的

预期，导致该种市场状况下的股票价格除了反映公司内在价值外，还包含了该不

流通预期所形成的价值，可称之为流通股的流通权价值。只要这种市场格局不被

打破，这种市场预期将一直存在，流通股的流通权价值也将延续下去。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提出要获得其所持股票的流通权，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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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打破流通股股东的稳定预期，从而势必影响南京水运流通股股东的流通权价

值。理论上，流通权的价值将归于零。因此，非流通股股东必须为此支付相当于

流通股股东流通权价值的对价。 

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拟定为全体非流通股东以送股的方式作为其对价安排。 

（2）对价水平的制定依据及测算 

A、对价制定依据：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价水平采用公司价值不变法进

行测算，即股权分置改革前后公司价值总额保持不变，其实质是非流通股东为其

持有的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向流通股东进行对价安排，对价安排后使非流通股东

和流通股东持有的股份价值均不发生损失。 

B、对价测算：按照上述对价制定依据，计算公式如下： 

①股权分置改革前公司总市值＝非流通股份市值＋流通股份市值 

其中：（非）流通股份市值＝（非）流通股份数量×（非）流通股份单位价格 

②股权分置改革后公司总市值＝公司股份总额×方案实施后的理论市场价格 

其中：公司股份总额＝非流通股份数量＋流通股份数量 

③假定：改革前公司总市值＝改革后公司总市值 

④由此计算：方案实施后的理论市场价格＝改革后公司总市值/公司股份总

额＝改革前公司总市值/公司股份总额； 

上式中，公司股份总额以截至2005年10月28日的股份总数为准，改革前非流

通股份单位价格以截至2005年9月30日每股净资产2.71元/股来确定。 

为了能更好的代表广大流通股股份的持股成本，流通股份单位价格采用截至

2005年10月28日公司股票二级市场换手率达到100%时的均价4.02元/股。 

按照计算模型和参数，得到：方案实施后的理论市场价格＝3.18元/股 

在此理论市场价格下，流通权价值的计算如下： 

流通权价值＝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后的价值－非流通股的现有价值＝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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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股份数量×（方案实施后的理论市场价格－非流通股份单位价格）=156,219,955

元 

对价安排数量＝流通权价值/方案实施后的理论市场价格=49,125,772股 

得：对价安排股数＝支付股份数量/流通股份数量=0.268股 

因此，在总股本不变的前提下，为获得流通权，理论上非流通股股东需向流

通股股东送股49,128,309股，则全体股东的利益均不受损失。 

（3）对价安排的公允性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取得所持股票流通权而支付的对价达到

每10股送2.68股时，将确保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前后两类股东持有股份的理论

市场价值总额不会减少。为了充分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非流通股股东做出一

定程度让步，将上述对价调高至每10股流通股股份获送3股，对价总量调整至

54,994,376股，相比上述计算的对价，非流通股东多支付了5,866,067股，增加了

对流通股股东利益的保障，充分显示了非流通股股东改革的诚意，因此，非流通

股股东支付的对价是合理的。 

2、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公司流通股股东权益的影响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按截至 2005年 10月 28日公司股票二级市

场换手率达到100%时的均价4.02元/股计算的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成本降低到3.09

元；按照 2005年 10月 28日收盘价 4.58元/股计算的流通股理论除权价格为 3.52

元/股。根据南京水运业已公布的 2005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南京水运 2005 年

前三季度共实现净利润 17,646.09万元，在不考虑剩余可转债全部转股的情况下，

预计 2005年每股收益将达到 0.45元，理论除权价对应的市盈率约为 7.82倍，低

于国际成熟市场可比公司的平均市盈率水平。 

若南京水运剩余可转债在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前全部转股，则2005年每股收

益将变为0.44元，理论除权价对应的市盈率约为8倍，仍低于国际成熟市场可比

公司的平均市盈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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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流通股股东做出的承诺事项以及为履行其承诺义务提供的保证安排 

1、承诺事项 

（1）法定承诺事项 

本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须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

法》及其他相关规定。 

（2）持股5%以上的股东南京长江油运公司特别承诺： 

①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36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或转让； 

②上述 36 个月届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的数量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比例在 12个月内不超过 5%，24个月内不超过 10%。 

（3）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扬中市新久丰物资有限公司特别承诺： 

鉴于工行杭解支行及华融公司之间股份转让的过户手续尚未办理，为了使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得以顺利进行，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新久丰公司承诺：其同意代华

融公司执行对价安排；华融公司在办理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时，须先

以股票或同等金额现金方式偿还新久丰公司代付的对价股份并征得其同意，由公

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4）全体相关承诺人保证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的，赔偿其他股东因

此而遭受的损失。 

2、履约方式、履约能力、履约风险防范 

（1）履约方式 

在股权分置改革事项公告后及时委托公司董事会到上海登记公司办理所持

有非流通股股份的临时保管，在方案通过相关股东会议表决后及时向流通股股东

安排对价股份。 

（2）履约能力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上海邦联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所持公司股份中 320 万股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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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押，但其剩余股份已可保证对价的支付。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工行杭解支行及华融公司之间股份转让的过户手续尚未

办理，但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新久丰公司承诺同意代华融公司执行对价安排；华融

公司在办理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时，须先以股票或同等金额现金方式

偿还新久丰公司代付的对价股份并征得其同意，由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该

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除上述两家非流通股股东外，公司其他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

质押、冻结等权利受限制的情形。 

（3）履约风险防范 

为保证公司非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承诺得到切实履行，非流通股股东已出具承

诺授权南京水运董事会根据其承诺事项，向上交所申请相应时间的股份锁定。 

若公司向上交所申请上述股份锁定并被接受，对各承诺人根据其承诺事项对

所持原非流通股股份进行相应锁定，承诺人将无法通过交易所挂牌出售该部分股

份，上述措施从技术上为承诺人履行上述承诺义务提供了保证，有效防范了履约

风险。全体相关承诺人承诺：若违反承诺事项，在禁售期内出售所持有的原非流

通股股份，则愿意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并将出售股份所得款项作为违约金支付

给南京水运由全体股东共享。 

3、承诺人声明 

全体相关承诺人声明：本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

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三、对可转债持有人利益的保护 

截至 2005年 10月 28日，公司尚有 9,729.80万元可转债在市场流通。为保

护可转债持有人的利益，公司将采取如下措施： 

1、在 2005 年 10 月 31 日至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含当日）期间的公

司股票和公司可转债交易日，转债持有人可按转股的程序申请转股。自相关股东

会议的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起水运转债停止转股，直至水运转债在股权分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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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规定程序结束后恢复转股。 

2、在召开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前，公司将至少刊登两次转股提示公告。 

3、按照公司可转债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的约定：若南京水运 A股股票在任

意连续 30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的算术平均值不高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0%时，公

司董事会有权在不超过 20%的幅度内降低转股价。修正幅度在 20%以上时，由

董事会提议，股东大会通过后实施。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低于修正前 30 个交易

日的本公司股票收盘价格的算术平均值。董事会此权利的行使在 12 个月内不得

超过一次。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上述约定对可转债转股价格进行修正。 

公司提请可转债持有人注意： 

1、在 2005 年 10 月 31 日至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含当日）期间的公

司股票和公司可转债的交易日，水运转债持有人可按转股的程序申请转股，未转

股的水运转债将不能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价股份。 

2、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水运转债募集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当未转换的水运转债数量少于 3,000万

元时，将停止水运转债的交易。截至 2005年 10月 28日，公司仅有 9,729.8万元

水运转债在市场流通，南京水运股票收盘价为 4.58元/股，目前转股价为 5.56元

/股，公司董事会提请水运转债的持有人注意上述事项所产生的影响。 

四、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及其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比例和有

无权属争议、质押、冻结情况 

1、非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情况 

公司目前共有非流通股股东 47 户。除工行杭解支行及华融公司之间因股份

转让过户手续尚未办理，未签署协议外，其他 46 家非流通股股东已签署协议，

同意参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工作。截至本说明书公告日，本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

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单位 持股数(股) 比例（%） 
1 南京长江油运公司 197,772,774 38.35 
2 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 11,497,058 2.23 
3 中国石化集团长岭炼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0,219,607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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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石化集团九江石油化工总厂 10,219,607 1.98 
5 中国石化集团安庆石油化工总厂 10,219,607 1.98 
6 中国石化集团武汉石油化工厂 8,303,431 1.61 
7 中国石化集团荆门石油化工总厂 6,387,254 1.24 
8 中国石化集团金陵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6,387,254 1.24 
9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中南分公司 6,387,254 1.24 

10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华东分公司 6,387,254 1.24 
11 中国石化集团管道储运公司 6,387,254 1.24 
12 中国石化集团江苏石油有限责任公司 6,387,254 1.24 
13 上海邦联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3,987,254 0.77 
14 南京港务管理局 3,832,353 0.74 
15 新华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832,353 0.74 
16 中国长江航运集团南京金陵船厂 3,832,353 0.74 
17 中国石化集团湖北石油总公司 2,554,902 0.50 
18 上海邦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400,000 0.47 
19 南京长江油运船务公司 1,371,982 0.27 
20 中国石化集团上海石油有限责任公司 1,277,451 0.25 
21 中国石化武汉石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77,451 0.25 
22 南京市石油总公司 1,277,451 0.25 
23 广州石油企业有限公司 1,277,451 0.25 
24 浙江华晶石油有限公司 1,277,451 0.25 
25 安徽省石油总公司芜湖公司 1,277,451 0.25 
26 中国石化集团深圳石油总公司 1,277,451 0.25 
27 吴江市煤炭石油有限公司 1,277,451 0.25 
28 江苏省燃料总公司 1,277,451 0.25 
29 深圳市空港油料有限公司 1,277,451 0.25 
30 杭州余杭石油有限公司 638,726 0.12 
31 浙江东海石油实业有限公司 638,726 0.12 
32 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 638,726 0.12 
33 中山市国商石油有限公司 638,726 0.12 
34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市解放路支行* 638,726 0.12 
35 扬中市新久丰物资有限公司* 638,726 0.12 
36 深圳市恒荣贸易有限公司 638,726 0.12 
37 吴江市石油化工公司 638,726 0.12 
38 长航武汉客运有限公司 638,725 0.12 
39 江阴市石化产品有限公司 638,725 0.12 
40 苏州燃料有限公司 638,725 0.12 
41 深圳市百捷发展有限公司 638,725 0.12 
42 中国石化集团江苏石油有限责任公司苏州分公司 638,725 0.12 
43 浙江省石油总公司台州分公司 638,725 0.12 
44 中国石化集团江苏石油有限责任公司江阴分公司 638,725 0.12 
45 安徽省石油总公司安庆公司 638,725 0.12 
46 安徽省石油总公司池州公司 638,725 0.12 
47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383,235 0.07 

 非流通股合计 332,382,883 64.45 

2000 年 6 月，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及所辖分支机构与华融公司签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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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转让协议》，并于 2000年 6月 18日在《浙江日报》公告。根据该协议，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工行杭解支行所持本公司 638,726股份全部转让给华融公司，

因此，华融公司已成为本公司实际股东，持有本公司 638,726 股，持股比例为

0.12%。但截至 2005年 10月 28日，相关过户手续尚未办理。 

2、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有无权属、质押、冻结情况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上海邦联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3,987,254

股中的 3,200,000 股股份质押给招商银行上海静安寺支行，质押期限为 2004 年

12月 15日至 2005年 12月 15日，但其剩余股份已可保证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

对价安排。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工行杭解支行所持公司 638,726 股股份已于 2000 年 6 月

全部转让给华融公司，但相关过户手续尚未办理。为使股权分置改革得以顺利进

行，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新久丰公司承诺：同意代华融公司执行对价安排；华融公

司在办理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时，须先以股票或同等金额现金方式偿

还新久丰公司代付的对价股份并征得其同意，由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

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除上述两家非流通股股东外，公司其他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不存

在质押、冻结等权利受限制的情形。 

五、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其处理方案 

股权分置改革是我国资本市场一项重要的基础制度改革，没有国内先例和国

际经验可供借鉴，因此存在风险因素，主要为： 

1、无法及时获得国资部门批准的风险 

本公司非流通股份中存在国有法人股，国有股份的处置需在本次相关股东会

议网络投票开始前得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存在不能及时得到批准的

可能。 

对策：若在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开始前仍不能确定得到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机构的批准，则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延期召开相关股东会议并及时发布延期

公告。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对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未予批准，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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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公告取消本次会议。 

2、无法得到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风险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表决通过不仅需要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还需要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流通股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若未获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则本说明

书所载方案将不能实施，本公司仍将保持现有的股权分置状态。 

对策：如果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未获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则非流通股股

东将重新进行协商，以确定是否需要在三个月后再次委托公司董事会就股权分置

改革事项召集相关股东会议。 

3．非流通股股份被司法冻结的风险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过程中，如果其股份被司法冻结，将

可能出现不能按约定履行其应执行对价安排的情况，使流通股股东获付对价存在

相应风险。 

对策：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已承诺尽力保证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对

所持股份享有完整的权利，确保在方案实施日承诺的对价股份能过户给流通股

东。若在方案实施日之前，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

受限制的情形，其承诺将促使债权人及时解除上述限制，以确保其有能力按承诺

支付对价股份；若发生上述情况导致公司对价安排难以执行或者股东发生变更，

则公司各非流通股股东将重新协商，确定各非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愿意代为执行

对价股份，若协商不成，公司将取消本次会议，并终止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计划。 

4、市场波动和相关证券价格下跌的风险 

由于股权分置改革十分敏感，市场各方的观点、判断和对未来的预期差异很

大，因此公司相关证券的价格可能会发生剧烈波动，使部分投资者蒙受损失。另

外，若方案实施后的相关证券价格大幅下跌，可能导致相关证券持有人持有证券

市值低于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前持有证券的市值。尽管没有证据能表明相关证券价

格下跌是因实施本说明书所载方案造成的，但相关证券持有人都将蒙受证券价格

下跌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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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本公司将严格按照证监会、上交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并通过多种渠道与公司流通股股东和转债持有人进行各种形式的沟通和交

流，使公司流通股股东和转债持有人对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和公司投资价

值有更为深入的了解，以降低投资风险。 

六、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一）保荐意见结论 

保荐机构出具了如下保荐意见： 

南京水运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符合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国证监会、国资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商务

部《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文件精神，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交易所、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上海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南京水运非流通股股东为使所

持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权而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价合理，并采取了充分的措施

保护流通股股东等中小股东权益，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有利于市场

稳定和南京水运的长远发展。 

就南京水运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保荐机构出具了如下保荐意见： 

1、方案的调整是在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经过广泛沟通、协

商，尤其是认真吸收了广大流通股股东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 

2、方案的调整体现了对流通股股东的尊重，更有利于充分保护公司流通股

股东的利益。 

3、本补充保荐意见书是本保荐机构基于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调整所

发表的补充意见，不构成对前次保荐意见的修改。 

（二）律师意见结论 

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南京水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南京水运具有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主体资格；本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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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有关

的系列法律文件及相关法律事项均完备、规范、合法有效；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的实施程序规范；南京水运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以及国资委《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国有

股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待相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经南京水运 A 股市场相关股东

会议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就南京水运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

南京水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认为：南京水运非

流通股股东根据与南京水运流通股股东沟通的结果调整对价方案，符合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和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

务操作指引》的规定，并且不违反《公司法》、《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中国有股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调整对价方案的行为合法有效；南京水运根据调整后的对价方案进行股权分置改

革，客观上保护了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不存在法律

障碍。 

七、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当事人 

1、南京水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锡汉 

注册地址：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港大道 82号金融楼东 1幢 2楼 

办公地址： 南京市进香河路 33号时代华府四楼 

邮编： 210008 

联系人： 曾善柱、朱双龙 

电话： 025-83283904、83283911 

传真： 025-83283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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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荐机构：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马国强 

住所： 深圳市深南东路 5047号发展银行大厦 10层 

保荐代表人： 李华忠 

项目主办人： 樊长江 

项目联系人： 张春旭、王海鹏 

电话： 0755-82493620、82492166、82493855 

传真： 0755-82493496 

 

3、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庄涛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裕民东路 5号瑞得大厦 6层 

经办律师： 庄涛、袁胜华 

电话： 010-82031448 

传真： 010-82031456 

 

 

南京水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O五年十一月八日 


